	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籍异动审批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异动编号:          

	异动类别：(保留学籍  (休学  □复学  □留级  □跳级  □退学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入学时间
	

	学  号
	
	学生联系方式
	

	家庭住址
	
	家长联系方式
	

	异  动
项  目
	学 院
	年 级
	专 业
	班 级
	层 次

	
	
	
	
	
	(本科 □第二学士学位
□专科 □专升本

	学籍异动
原  因
	申请人：

年   月   日

（休学期满前7个工作日需向学校提交复学申请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复学申请，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视为自动退学）
	家长意见
（学生休学、申请退学需家长签署意见，如家长未能到校，可由辅导员核实后签署核实意见）
	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　

	校医院/心理健康中心意见

（学生因身体疾病/心理问题申请复学，必须经校医院/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签署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　
	　

  学院意见
 
	签字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住宿管理
	□退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住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（学生申请退学需教务处签署意见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	说明  1.休学原则上以一年为限； 
      2.退学学生，还需办理离校手续，请同时使用《离校通知单》；
      3.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所在学院、教务处、财务处各留存一份。


